关于2020年度五原县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的说明

按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和国务院“约法三章”的要求，五原县财政局不断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规模。2020年，全县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80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16万元，下降12.60%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接待费支出358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15万元，下降24.31%；公车运行维护费支出402万元，比上年增加25万元，增长6.63%，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4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6万元，下降36.62%。

 主要原因是：进一步加强和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。另外，按照司法体制改革要求，自治区对盟市以下法院、检察院财物实行统一管理，相应的市及以下法检两院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均在自治区本级列支，使得省以下“三公”经费支出下降。

